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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文件

沪行健〔2024〕75 号

关于印发《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学生学费、

住宿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审议通过的《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学生学费、住宿费管理

办法》下发给你们，请参照文件按规定执行。

附件：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学生学费、住宿费管理办法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02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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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学生学费、住宿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教育收费行为，加强学费、住宿费管理，维

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

费管理的意见》（教财〔2020〕5 号）和上海市规范教育收费工

作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依据国家有关

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住宿费。

第三条 学校采取奖、贷、助、补、减等措施，帮助经济困

难的学生完成学业，保证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高职学生、成人教育学历学生。

第五条 学费按照“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 原则收取，

学费、住宿费不得跨学年预收。收费后应向学生开具上海市财政

局统一印制的《上海市高等教育学杂费专用收据》。

第六条 学费、住宿费由财务处统一收取，未经授权其他任

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收取。负责学籍管理的部门应在新生报到收费

前向财务处提供准确的学生收费名册，并及时更新老生学籍变动

情况。负责学生住宿管理的部门应向财务处提供详细准确的学生

住宿清单，如有住宿变更情况，应及时通知财务处。财务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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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收费。

第二章 学费、住宿费的缴纳

第七条 学校根据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的收费标

准执收。高职按学年收取学费、住宿费，成人学历教育按学期收

取学费。

第八条 学费、住宿费缴纳时间

（一）新生应按录取报到通知书规定的缴费期及方式缴清学

费、住宿费。

（二）各类在读学生应按学校下发的缴费注册通知书规定的

缴费期及方式缴清学费、住宿费。

第九条 学费、住宿费缴纳方式

（一）现场缴费：学校安排集中报到缴费的，学生可按规定

采用电子支付的方式缴费。

（二）非现场缴费：学生应根据学校下发的通知书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采用学校提供的电子支付渠道足额缴纳学费、住宿

费。

第十条 特殊情况下的费用缴纳

（一）学生因转专业或年级变动等原因导致学籍变化，则根

据新学籍所学专业所在年级收费标准收取学费。

（二）经批准休学或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在休学或保留入

学资格期间，不缴纳学费；复学后，按新编入班级的标准缴纳学

费、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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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批准转入学校的学生，按转入的年级及专业学费标

准交费。

（四）应征入伍的学生学费按照国家政策减免，国家补偿或

代偿金额小于学费的部分，由学生本人缴纳。入伍学生的住宿费

不属于应征入伍政策减免范畴。

第三章 学费的缓交

第十一条 学费缓交（仅限于高职学生）

（一）因家庭经济困难，短期内确实不能缴清学费的学生，

应当在该学年开学的第一周内，向学生处提交《上海行健职业学

院学生缓交学费申请表》。缓缴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申请

助学贷款的学生，学费的缓缴期限不能超过助学贷款到帐日。

（二）新生报到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的，其学费的缓

交，由学生处现场办理。

第四章 学费、住宿费退费

第十二条 学费、住宿费退还按月计算，每学年按 9 个月计

算。

第十三条 对自愿退学或死亡的学生，从学校规定开学之日

起到学生或其抚养人提出正式申请之日止，根据其实际在校学习

时间，按每学年 9 个月计退剩余的学费、住宿费。

第十四条 受到退学处理或开除学籍处分的，参照第十三条

退费办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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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休学或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在办理休学或保留

入学资格手续时应结清除学费以外的其他费用，复学后按所修专

业的学费标准对已缴学费多退少补，无法复学的按自愿退学的学

生退费办法办理。

第十六条 对在体检复查中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就读的

高职新生，退还全部学费和住宿费。

第十七条 其他情况的学费退还，参照第十三条退费办法办

理。

第十八条 退费的学生持负责学籍管理部门审批齐全的凭

证，到财务处办理退费。

第五章 欠费的处理

第十九条 在学生处办理了学费缓交和助学贷款手续（已与

学校助学贷款主办银行签订协议或已经取得生源地贷款协议）的

高职学生，在缓交期间和助学贷款未到账之前，不视为欠费。

第二十条 无正当理由欠费的学生不得注册，未注册学生不

能选课、上课。

第六章 各方责任

第二十一条 负责学籍管理的部门应及时维护学生学籍情

况，有信息管理平台的，及时更新平台数据。无信息管理平台的，

在学籍发生变动时，应书面告知财务处。

第二十二条 财务处为学费、住宿费收缴的管理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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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住宿费的收缴、记录、查询并定期告知负责学籍管理的部

门欠费情况。负责学籍管理的部门组织下发欠费通知书，并根据

缴费情况为学生办理注册事宜。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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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2 日印发


